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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全称（公章）： 广西龙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 

项目编号及分标：  贵港市覃塘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（GGZC2026-C2-040018-ZYXG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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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龙基
建设工程
有限公司

贵港市覃塘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
规模及内容：新建全民健身中心1栋，建筑面积约1659㎡，地上1层，主要建设内容包
括：拟新建全民健身中心1栋，内设篮球场1个、羽毛球场1个、气排球场1个、乒乓球场

2个、健身房1个及配套设施用房等。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。

90
日
历
天

刘
启
东

桂
2452021000852312711.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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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磋商函

1、根据你方项目编号为GGZC2026-C2-040018-ZYXG（项目编号）的贵港市覃塘区全

民健身中心项目（项目名称）工程竞争性磋商文件，参照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

式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研究上述竞争性磋商文件的供应商须知、合

同条款、图纸、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量清单及其他有关文件后，我方愿以人民币（大写

）贰佰叁拾壹万贰仟柒佰壹拾壹元叁角捌分(¥:2312711.38元 )的磋商报价并按上述图

纸、合同条款、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量清单（如有时）的条件要求承包上述工程的施工

、竣工，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保修责任。我方保证工程质量达到符合国家施工验收规范

合格标准等级。

2、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竞争性磋商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时）及有关附件。

3、我方承认磋商函附录是我方磋商函的组成部分。

4、一旦我方成交，我方保证按合同书中承诺合同履行期限（工期）90日历天内完

成并移交全部工程。

5、如果我方成交，我方将按照磋商文件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作为履约担保。

6、我方同意所提交的响应文件在竞争性磋商文件的“供应商须知”中规定的竞标

有效期内有效，在此期间内如果成交，我方将受此约束。

7、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，你方的成交通知书和本响应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

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竞标人名称（公章或电子签章）：广西龙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贵港市港北区荷城路1299号院(锦泰尊品)1幢702号

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姓名： （签字或签章）

邮政编码：537100

电话：传真：0775-4206333

开户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

开户银行账号：458100100013000066981

日期：2026 年 0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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